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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而不用？論歐盟戰鬥部隊

吳萬寶

一、前言

在歐洲統合的道路上，建立一支「歐洲軍」

（European army）的建議，比成立一個「歐洲合

眾國」（United States of Europe）的呼籲還要來

得早。但當1920年代（準確地說在1925至1934年

之間）大量有關要求歐洲統一的文章、書籍和組

織紛紛出籠時註1，建立一支「歐洲軍」的建議，

卻遲至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50年，才在法德等

五國簽約成立的「歐洲防衛共同體」（European 

Defence Community）上，看到具體的身影。不

過，四年後，這一支「歐洲軍」卻因法國國會的

反對而胎死腹中。之後，不論是「歐洲軍」此一

名詞，或是歐洲的安全與防衛統合，全進入沈寂

狀態。在美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北約）承擔起防

衛歐洲的安全之下，歐洲人似乎不太需要著力於

「自己」的安全與防衛面向。在這期間，偶爾出

現一些西歐國家之間安全與防衛的合作建議，但

最終的結果卻都是無疾而終。

冷戰結束後，歐洲自身的環境起了劇烈的

變化。歐洲人開始認真思考歐洲統合內的安全與

防衛面向。具體的合作表現在1992年成立歐盟之

馬斯垂克條約的第二支柱：共同外交暨安全政

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此

外，由西歐十國組成的「西歐聯盟」（Western 

European Union）也訂定出「彼得斯堡任務」

（Petersberg Tasks），作為西歐聯盟維護和促進

國際和平的目標。註2儘管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開

始運作，但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內戰完全暴露年

輕的歐盟無法解決自家門前的武裝衝突問題。一

直到1999年的赫爾辛基高峰會議，歐盟會員國總

算體認到歐盟的「無能」，也終於下定決心要

建立一支歐盟的快速反應部隊（Rapid Reaction 

Force），以解決國際紛爭時，一支「歐洲軍」才

又出現在各式的文件、討論文章和書籍內。依此

而言，赫爾辛基可以看做是歐盟建立軍事行動能

力的誕生地，而1999年是其誕生年。

二、兩個首要目標：赫爾辛基與2010

赫爾辛基的決議旨在讓歐盟具備自主的軍事

行動能力，讓歐盟在不依賴北約的情形下，有能

力遂行彼得斯堡任務。歐盟會員國同意建立一支

五至六萬人的快速反應部隊。這一支部隊可在60

日內於衝突地區部署完畢，以及有能力在該地區

執行任務至少一年。除此之外，歐盟也成立新的

政治性和軍事性機構，協助決策與決策執行。不

過，自赫爾辛基決議後，歐盟會員國雖屢屢召開

各項能力會議，討論「建軍」事宜，卻一直無法

獲得赫爾辛基首要目標所需的軍事行動能力。其

原因在於會員國在雙重負擔下（亦即同時為北約

和歐盟的會員國，對兩者皆負有提供軍事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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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不是難以提供武裝部隊，在歐盟的旗幟

下執行共同的任務，就是國防預算普遍不足，無

法改善既有的軍事能力缺失。為「修補」無法達

成赫爾辛基首要目標的窘境，以及持續推動歐盟

的安全與防衛統合，會員國在2004年通過「2010

首要目標」（2010 Headline Goal），企圖在2010

年讓歐盟有能力部署功能完整，且可獨力完成任

務的戰鬥部隊（Battlegroup），以處理國際危機

任務。戰鬥部隊由約1,500人的步兵團和後勤支

援組成。在歐盟部長理事會通過「危機處理構

想」，決定採取軍事行動後，歐盟戰鬥部隊應該

在10天內部署完畢，且開始執行任務，為期30

天，最長可執行120天。

歐盟提出「戰鬥部隊」的構想，除了反應無

法達成赫爾辛基首要目標之外，事實上，是來自

於歐洲安全戰略（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2003年非洲Artemis任務的啟示，以及聯合國呼籲

派遣武裝部隊，協助解決衝突問題的綜合考量。

2003年，在美伊戰爭，歐盟會員國幾乎分裂成

兩個陣營的陰影下，時任歐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

代表的索拉納（Javier Solana）提出「歐洲安全戰

略」（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該文件認為，

對歐盟會員國的大規模攻擊已經不太可能發生，歐

洲面臨的是一些更分散、更無形和不可預測的威

脅：恐怖主義、大規模毀滅武器的擴散、區域衝

突、國家失敗、以及組織化犯罪等。因此面對這些

威脅，歐盟必須要發展一項快速，且必要時強力干

涉的文化，以及有能力可以同時執行數項任務。註3

Artemis是歐盟在歐洲以外的地區所執行的

第一項軍事任務，也是一項不依賴北約設施與設

備的自主型任務。註4該任務由法國主導，以法國

武裝部隊（約1,000人）為骨幹，英國、瑞典、比

利時、奧地利、加拿大等國家亦派兵參與，共約

1,800人。在聯合國的授權之下，這支部隊的主

要任務是穩定剛果東北部布尼亞市（Bunia）的

情勢、防衛機場、保護難民營，以及確保一般平

民、聯合國工作人員的安全等。Artemis任務為期

約三個月（6月12日到9月1日），任務告一段落

後，歐盟部隊將工作移交給聯合國維和部隊。

歐盟的Artemis軍事任務被認為是成功的，因

為它不僅展示歐盟自主的軍事能力，而且也是在

新成立的政治和軍事性機構的指揮下，首次的多

國型任務。更重要的是，該任務獲得聯合國的授

權，在聯合國大規模維和部隊進駐之前，成功地

執行被賦予的任務。註5

自冷戰結束後，國際環境起了巨大的變化，

聯合國呼籲會員國提供武力，協助處理危機和解

決衝突的次數，也跟著增多。尤其是非洲撒哈拉

沙漠以南地區，全球百分之八十的衝突幾乎都發

生在此一地區，內戰與國家失敗此起彼落。非

洲的動盪不安雖不直接影響到歐洲，但歐洲安

全戰略所揭示的「有效的多邊主義」（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促使歐盟必須和聯合國等國際組

織進行緊密合作。在此一「有效的多邊主義」原

則下，歐盟會員國不僅認為可在聯合國授權下，

執行衝突預防、危機處理和衝突後重建的工作，

部分會員國（如瑞典、芬蘭、德國）更視聯合國

的授權，為歐盟派遣武裝部隊的必要條件。

其實，歐盟戰鬥部隊的構想，固然與赫爾辛

基決議之後的時空背景有關，它也是歐盟主要大國

（英法兩國）數次出兵干預非洲的經驗啟示。2000

年英國出兵介入獅子山共和國內戰，2002年法國干

預象牙海岸，兩國的武裝介入致使兩國支持以快速

反應的概念為基礎，來執行歐盟領導的危機處理任

務。註6兩國的構想獲得德國的支持後，經國防部長

會議和部長理事會議的一致同意，遂於2004年6月

各會員國首長在歐盟高峰會議上，通過以「戰鬥部

隊」為核心概念的「2010首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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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盟戰鬥部隊

基本上，一支戰鬥部隊包含戰鬥兵力和後

勤支援兩大部分。它的「標準」配備應該包含指

揮部（任務指揮部和武力指揮部）、一個步兵團

（battalion）或三個步兵連（company）和相關人

員，包括機械化步兵、戰鬥支援（火力支援、偵

察、防空、核生化防護、通訊與指揮）與後勤單

位（海陸空運輸、醫療、安全等）。戰鬥部隊可

以由一個會員國單獨組成，或是兩個以上國家組

成功能完整的多國部隊。參與歐盟戰鬥部隊的國

家不限於歐盟會員國，馬其頓、克羅愛西亞、挪

威、土耳其等亦派兵參加。

依據「2010首要目標」，歐盟的戰鬥部隊

應在2005年時，具備執行初步任務的能力；2007

年完成能力計畫，至2010年，歐盟應有能力同時

執行兩項快速反應任務。從2005年起，歐盟會員

國即陸續指定武裝或後勤支援部隊為歐盟戰鬥部

隊，並進入為期六個月的待命狀態（stand-by）：

歐盟戰鬥部隊輪值一覽表

2005 I BG1英
BG2法

2010 I BG1 波、德、立、拉
脫維亞、斯洛伐

克

BG2英、荷
2005 II BG1義

BG2無
2010 II BG1義、羅、土

BG2西、法、葡
2006 I BG1法、德

BG2 西、義、
希、葡

2011 I BG1 荷、德、芬、
奧、立

BG2 瑞、芬、挪、
愛沙尼亞、愛

爾蘭

2006 II BG1 法、德、比
BG2無

2011 II BG1希、保、羅、塞
BG2葡、西、法、義

2007 I BG1德、荷、芬
BG2法、比

2012 I BG1 法、德、荷
BG2 無

2007 II BG1 義、匈、斯洛
維尼亞

BG2 希、保、羅、
塞

2012 II BG1 義、匈、斯洛
維尼亞

BG2 德、奧、捷、
克、馬

2008 I BG1 瑞、芬、
挪、愛沙尼

亞、愛爾蘭

BG2 西、德、
葡、法

2013 I BG1 波、德、法
BG2 尚未指定

2008 II BG1 德、法、比、
盧、西

BG2英

2013 II BG1 英、瑞
BG2 尚未指定

2009 I BG1 義、西、
葡、希

BG2 希、保、
羅、塞

2014 I BG1 希、保、羅、
塞

BG2 尚未指定

2009 II BG1 捷、斯洛伐克
BG2 法、比、盧

2014 II BG1 比 、 德 、 西 、
荷、盧

BG2 尚未指定

說明：

1. 兩個以上國家組成的多國部隊，由首位國家擔任主導國
（the Lead-Nation）。

2. 希、保、羅、塞等四國合組成HELBROC戰鬥部隊
3. 瑞、芬、挪、愛沙尼亞、愛爾蘭等五國合組成「北歐戰鬥
部隊」（Nordic Battlegroup）。

4. 波、德、法等三國合組成「威瑪戰鬥部隊」（Weimar 
Battlegroup）

資料來源：

1. Claudia Major and Christian Mölling, EU-Battlegroups, 
（Berlin: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2010）, p.35.

2. 德國國防部網站：http://www.bmvg.de/（2011.09.05）

由於歐盟戰鬥部隊是一支多國參與，且由各

參與國自願提供的兵力組成，故每一支戰鬥部隊的

組成不盡相同。底下為兩支戰鬥部隊的組成概況：

（一）北歐戰鬥部隊（Nordic Battlegroup）註7

北歐戰鬥部隊為歐盟第五支戰鬥部隊，且分

別於2008和2011年的上半年，擔任輪值部隊。該支

部隊由瑞典擔任主導國，並負責整支戰鬥部隊的

組建事宜。其他參與的國家有芬蘭、愛沙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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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和愛爾蘭。由於大部分國家位於北歐地區，故

命名為北歐戰鬥部隊（Nordic Battlegroup）。

北歐戰鬥部隊總兵力約2,300人，主力由主導

國瑞典承擔，除了一支具備快速反應能力的機械

化步兵團之外，還負責行動指揮部（Operational 

HQ）和武力指揮部（Force HQ）的組成。其餘四

國負責戰鬥與後勤支援任務。芬蘭提供200人，組

成一個迫擊砲隊，挪威提供的兵力主要是由150人

組成的外科醫療機動營。

愛爾蘭派80名官兵，愛沙尼亞則提供50名，

組成安全警衛排。

（二）波蘭等五國合組的戰鬥部隊
註8

該支戰鬥部隊由波蘭、德國、斯洛伐克、立

陶宛和拉脫維亞等五國組成，於2010年上半年擔任

輪值部隊。擔任主導國的波蘭，提供約50%的戰鬥

兵力（約750名摩托化步兵）和必要的戰鬥支援，

以及武力指揮部的核心和其他支援指揮部的單位。

德國除了提供約30%的戰鬥兵力（500名步兵）

外，尚且負責戰鬥部隊的武力和指揮部的後勤支

援。由於波蘭沒有行動指揮部，故德國提供位於波

茲坦（Potsdam）的行動指揮部供波蘭使用。

斯洛伐克派遣200名官兵，負責各式機械所

需的動力來源。立陶宛派遣200人，包括步兵、後

勤、醫療、運輸和憲兵等。拉脫維亞派遣60人。

依據「2010首要目標」的計畫，歐盟部長理

事會為是否動用戰鬥部隊的決策機構。但在「有

效的多邊主義」的原則下，再加上部分會員國的

堅持，致使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成為派遣戰鬥部

隊的條件之一。如果沒有獲得安理會的授權，要

派遣戰鬥部隊將會困難許多。但這並不意味著歐

盟將主導權讓與安理會。在某些不需要安理會授

權的例子，如從衝突地區撤離歐盟公民，或是安

理會因理事國的杯葛，而無法獲得必要的多數

時，歐盟理事會可以自行決定是否依據聯合國憲

章的精神，派遣戰鬥部隊。當然，若有聯合國的

授權，則派遣戰鬥部隊的合法性會提高不少。

另一項派遣戰鬥部隊的要件是參與國的同

意。由於戰鬥部隊的組成來自各國的武裝部隊，

故參與的國家握有是否派遣（本國的）部隊的同

意權。換言之，若某國不同意它的部隊赴某地出

任務，則將形成決策障礙。此舉不僅不利歐盟的

快速反應能力，因為短時間內無法尋得替代選

項；對歐盟的安全與防衛統合來說，更有遭難性

的後果。因此，會員國事前（亦即在參與戰鬥部

隊之前）尋得共識，事後（亦即理事會決定派遣

戰鬥部隊後）支持，成為動用戰鬥部隊的關鍵。

依據里斯本條約第43條，歐盟運用民事和

軍事能力，除了執行彼得斯堡任務之外，還包括

聯合裁軍任務、軍事諮詢與協助、衝突預防、衝

突後重建，對抗恐怖主義，以及協助第三國家對

抗恐主義。從戰鬥部隊的組織與規模，以及強調

快速的特性來看，它應該比較適用於預防性的措

施，如爆發武力衝突之前即介入，或者維護特定

地區（如機場、港口、小城市）的安全，或者作

為聯合國維和行動的先遣部隊。註9

至於執行任務的地點，理論上，全球各地都

是戰鬥部隊可以部署的地方。雖然歐盟條約與相

關文件對部署地區並無明確規範，但一般都同意

距離布魯塞爾6000公里以內的地區，是戰鬥部隊

可能部署的區域。實際的例子顯示出，非洲已經

成為歐盟外交暨安全政策的重點區域，也是最有

可能派遣戰鬥部隊前往的區域。

四、失敗的集體行動？

除2005和2006年的下半年之外，從2007年迄

今，歐盟每六個月皆維持兩支戰鬥部隊於待命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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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只待理事會同意，隨時可前往衝突地區，執

行危機處理任務。但到目前（2011年）為止，歐

盟一直未曾動用過戰鬥部隊。相較於歐盟的民事

和軍事型任務團，已經在東南歐、非洲、中亞、

東南亞等地執行（過）23次任務（包含6項軍事任

務），戰鬥部隊一直備而不用，不僅被稱為「失

敗的集體行動」（cooperative action failure）註10，

尚且成為眾多文章討論和分析的焦點。

究其原因，亞科比（Wade Jacoby）認為，歐

盟戰鬥部隊一直都存在，但只存在於武力目錄之

內，各國所提供的實際兵力，一直都很難滿足各自

承諾的數目。其原因不僅在於對北約的承諾註11，

也因國防預算縮減不得不減少兵力之故。其次，

多數國家的武裝部隊還不具備執行國際任務的能

力。換言之，冷戰結束至今，會員國的軍事現代

化因預算短缺而困難重重。最後，最大的原因或

許在於，並沒有真的需要動用戰鬥部隊。亞科比

以非洲的剛果和查德為例，說明即使部分會員國

傾向派遣戰鬥部隊，兩支多國參與組成的歐盟

武裝部隊（EUFOR DR Congo and EUFOR Tchad/ 

RCA）即可依聯合國的授權，進駐該地區，執行

維和任務和保護民眾安全。註12其結果是，歐盟根

本不需要戰鬥部隊，做為它的危機處理工具。註13

另有從會員國的戰略文化著手，討論戰鬥

部隊的發展，以及其對共同安全暨防衛政策的

影響。以德國和波蘭兩國為分析焦點，夏培爾

（Laura Chappel）認為德、波兩國的戰略文化不

同：德國限制使用武力和強調有效的多邊主義，

波蘭對使用武力持正面態度，但其大西洋主義

（Atlanticist）傾向卻影響共同安全暨防衛政策和

戰鬥部隊的可能發展。夏培爾的結論是，一般認

為的歐洲主義（Europeanist）和大西洋主義並非

影響戰鬥部隊構想的主要因素，是否派遣戰鬥部

隊端賴於會員國的利益（interest）而定，且「若

會員國無法對歐盟何時、何處，以及如使用武力

達成一致的看法，則不僅將導致戰鬥部隊的失

敗，歐盟也無法成為安全的提供者。」註14

最後，巴伯（E s t h e r  B a r b é）和約翰森

（Elisabeth Johansson-Nogués）兩人從三個層面：

超國家的政府間、國家菁英和次國家的社會面，

試圖找出歐盟戰鬥部隊的發展不順與未能派遣的

原因。兩人認為，威脅的改變導致對多國合作與

有效的軍事能力的需求增強，作為國際重要組織

之一的歐盟，必須發展軍事能力來回應國際社會

的期望，亦即歐盟負有處理國際安全議題的責

任。但由於在所分析的三個層面上，存在著意見

紛歧，致使歐盟的戰鬥部隊不僅發展顛簸，當國

際發出派遣武裝部隊的呼籲時（如2006年2008

年），歐盟會員國卻不同意派遣其戰鬥部隊。兩

人認為最大的原因在於歐盟會員國政治決策者與

各國內部的民意不同所致：前者信誓旦旦要遵守

國際承諾，一般百姓既不願增加國防預算，支持

本國武裝部隊執行國際安全任務的比率也低。註15

五、結語

與歐洲的經濟統合相比較，歐盟國家在安全

和防衛統合方面，時間點上不僅晚許多，且發展

歷程上困難重重。1954年已失敗的「歐洲防衛共同

體」故不必言，即使1999年的「赫爾辛基首要目

標」，會員國還是無法達成首要目標的要求。2004

年的「戰鬥部隊」構想，雖然是適應國際安全環境

變遷的結果，但也可以看做是會員國之間在安全與

防衛統合方面，所能獲得的最低共識。不過，即使

已達成共識，如何運用它仍意見紛歧。

從正面的角度來看，此一共識表示，歐盟

國家願意提供武力，供歐盟領導的國際安全任務

之用。顯然，願意提供武力，不僅是一項承諾，



18

PARISCOPE 專題論述

會員國也會盡力表現出對此一承諾的忠誠。換言

之，會員國既參加歐盟戰鬥部隊，為讓承諾可

信，應當不會輕易退出戰鬥部隊。另一方面，實

際的例子卻顯示出，會員國對派遣戰鬥部隊一

事，尚存有疑慮。其原因在於各國的戰略文化不

同、國防預算短缺、對北約的義務，乃至於內部

民意不同調等多元且複雜的因素上。存在卻備而

不用，顯示出戰鬥部隊，乃至安全暨防衛統合的

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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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比利時國防部長加德（Søren Gade）曾以

北約快速反應部隊為例，說：「如果我們不使用

它，我們會失去它。」註16加德此語當然也適用在

歐盟戰鬥部隊的例子上。如果歐盟國家無法證明

歐盟戰鬥部隊，確實可以促進和維護歐洲和國際

和平與安全，則在國防預算日益短缺的情形下，

更難說服民意去支持發展安全與防衛統合。歐盟

戰鬥部隊已成為安全與防衛統合的核心，用或不

用卻成為是否得以繼續發展的關鍵所在。

（本文作者為大葉大學歐洲語文學系教授）


